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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條

(修

正)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

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

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

監護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

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

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

達第一項之程度者，得依第十五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有輔

助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五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變更為輔助之宣

告。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

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

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

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法

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

撤銷其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

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得依

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為

輔助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

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

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變更

為輔助之宣告。 

理

由 

  一、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依聲請為

輔助宣告，置輔助人，協助受輔助

宣告人為重要行為。是以，輔助人

對於受輔助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

知之最稔，故倘受輔助人已達因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

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

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程度，而有依

第十五條之一第三項規定受監護宣

告之必要者，自宜許由輔助人向法

院聲請對原受輔助人為監護宣告，

  



爰於第一項增訂輔助人得為監護宣

告之聲請人。 

  二、又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三

項有關選定監護人之規定，及第一

千零九十八條第二項有關選任特別

代理人之規定，均定有「其他利害

關係人」得向法院聲請之規定，爰

參考於第一項增訂其他利害關係人

得為監護宣告之聲請人。 

  三、另配合親屬編第四章「監

護」增訂第三節「成年人之意定監

護」，本人得於意思能力尚健全

時，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

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

是以，自亦應得由意定監護受任人

於本人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之情形時，向法院聲請為本人之監

護宣告，爰併於第一項增訂。 

  四、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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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二(增

訂) 

  稱意定監護者，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

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 

  前項受任人得為一人或數人；其為數人者，除約

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務。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意定監護」係於本人（委任

人）意思能力尚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

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以替

代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 

  三、依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意定監護之本人得

約定由一人或數人為受任人，惟受任人為數人時，該

數人應如何執行職務恐生疑義。參酌第一百六十八條

「代理人有數人者，其代理行為應共同為之。但法律

另有規定或本人另有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規定

之立法意旨，應認受任人為數人者，原則上受任人應

共同執行職務，亦即須經全體受任人同意，方得為

之；但意定監護契約另有約定數人各就受監護人之生

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等事項分別執行職務者，自

應從其約定，爰將上開意旨明定於第二項，以資明

確。 

  四、現行成年監護制度，並未排除法人得擔任監

護人，依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準用第一千

一百十一條之一第四款規定，法人亦得為意定監護之

受任人。另關於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二監護人資格限

制之規定，既未經明文排除準用，自仍在修正條文第

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所定準用範圍中，從而，意定監

護受任人資格，仍受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二規定之限

制，自不待言，附此敘明。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三(增

訂) 

  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由公證人作成公

證書始為成立。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以書面

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前項公證，應有本人及受任人在場，向公證人表

明其合意，始得為之。 

  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發生效力。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契約涉及本人喪失意思能力後之監

護事務，影響本人權益至為重大，故於第一項明定契

約之訂立、變更採要式方式，除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

  



外，須經由國內之公證人依公證法規定作成公證書始

為成立，以加強對當事人之保障，並可避免日後爭

議。另為避免法院不知意定監護契約存在，而於監護

宣告事件誤行法定監護程序，故有使法院查詢意定監

護契約存在與否之必要。又公證人屬法院之人員，民

間公證人則由地方法院監督，法院應可就公證資料加

以查詢，為期明確，爰明定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依法院及行政

機關之通例，通常均以戶籍登記住址推定為住所

地），至於本人若住所無可考，或在我國無住所者，

則得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將其居所視為其住所。又通

知法院之目的，在使法院知悉意定監護契約之存在，

此項通知及期間之規定，乃為訓示規定，倘公證人漏

未或遲誤七日期間始通知法院，並不影響意定監護契

約有效成立，附此敘明。 

  三、公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公證時，應有本人及

受任人在場，向公證人表明雙方訂立或變更意定監護

契約之合意，俾公證人得以確認本人及受任人意思表

示合致之任意性及真實性，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意定監護契約依第一項規定成立後，須待本

人發生受監護之需求時，始有由受任人履行監護職務

之必要，乃明定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

始發生效力，以資明確，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四(增

訂)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告之人已訂有意

定監護契約者，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監

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其意定監護

契約已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法院應依契約

所定者指定之，但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

職權指定之。 

  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

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

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

人。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本人之意思自主，法院為監護之宣告

時，於本人事前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應以意定監護

優先為原則，即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監護

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保障本人之

權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法院為第一項監護之宣告時，有事實足認意

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例

如，受任人有意圖詐欺本人財產之重大嫌疑、受任人

長期不在國內，無法勝任監護職務之執行等事由），

  



法院得依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

定為監護人，不受意定監護契約之限制，此為意定監

護之例外規定，俾以保障本人之權益，爰為第二項規

定。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五(增

訂)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前，意定監護契約之本人或受

任人得隨時撤回之。 

  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應以書面先向他方為之，

並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始生撤回之效力。公證人

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

院。契約經一部撤回者，視為全部撤回。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本人有正當理由者，得聲

請法院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受任人有正當理由

者，得聲請法院許可辭任其職務。 

  法院依前項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時，應依職權

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依第十四條為監護宣告前，意定監護契

約尚未生效，依委任契約之一般原則，本人或受任人

得隨時撤回所為之意思表示，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新增第二項，說明如下： 

   (一)前段規定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應由本人或受

任人一方以書面單獨向他方為之，不得僅以口頭表

示，且於契約撤回後，須由公證人就一方撤回之事實

作成公證書，始生撤回之效力，換言之，此時公證人

應對於當事人撤回意定監護契約之真意加以公證，並

非僅就該撤回之通知文書為認證而已。又公證人應於

公證書作成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俾使法院知悉，爰於中段明定之。 

   (二)意定監護契約，本人委任一個或數個意定監

護受任人時，均屬一個監護契約。本人委任數個意定

監護受任人，乃本人對多數意定監護受任人有分工合

作之特別安排；對於個別意定監護受任人而言，其與

其他受任人未來能否順利合作，係其締結意定監護契

約時之重要考量，足以影響其締約之意願。故後段所

稱「一部撤回者」，包括受任人之一部撤回或監護事

務內容之一部撤回。是以，本人如就多數意定監護受

任人撤回其中一人或數人之委任，或部分受任人撤回

受任之意思，此一撤回之結果，即足以造成其他未被

撤回之受任人未來執行監護職務之重大變動，如未得

其同意，實難強令其接受他人片面決定之結果。惟鑑

於意定監護契約之特殊信任關係，本即准許本人及受

任人於契約生效前得隨時撤回，毋庸經他方之同意，

是以，對其中一部撤回者，自亦毋庸經他方之同意。

考量此一部撤回之結果將影響契約全部當事人之互動

  



關係及契約內容，乃明定契約經一部撤回者，視為全

部撤回。又對受任人中一人之撤回，毋庸通知其他受

任人。至於當事人間如欲維持其他部分之意定監護關

係或內容，自宜重新締約。 

  四、新增第三項，說明如下： 

   (一)一般之委任契約生效後，依委任契約之一般

原則，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之。是以，監護

宣告後，若本人暫時性恢復意思能力，依家事事件法

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本人此際仍有程序能力，得聲

請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惟為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

權益，受監護宣告人本人仍應有正當理由始得終止契

約，爰於前段明定本人有正當理由者，得聲請法院許

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另倘受監護宣告人本人已長期

回復意思能力，則應聲請撤銷監護宣告，而無前開規

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二)又一般之委任契約生效後，固當事人之任何

一方得隨時終止之，惟於意定監護契約成立，本人因

喪失意思能力，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受監護宣告之

人為無行為能力，若仍可任由受任人終止該契約，對

於判斷能力已喪失之本人顯然保護不周。惟如受任人

確有正當理由，得經法院許可辭任其職務。 

  五、又第三項所定「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意定監

護契約」，係指終止全部意定監護契約而言，而法院

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後，因監護宣告尚未經撤銷，

應由法院另行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

定法定監護人，爰為第四項規定。另如受任人依第三

項規定經法院許可辭任，於受任人僅有一人時，得準

用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由法院另行選定適

當之監護人；如受任人有數人時，則視其情形適用修

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之規定，併予敘明。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六(增

訂)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監護人共同執行職務時，

監護人全體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

零六條之一第一項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

項所定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

條第一項所列之人另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意定監護契約約定監護人

數人分別執行職務時，執行同一職務之監護人全體有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

一項之情形者，法院得依前項規定另行選定或改定全

體監護人。但執行其他職務之監護人無不適任之情形

者，法院應優先選定或改定其為監護人。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前二項所定執行職務之監

護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之情

形者，由其他監護人執行職務。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執行

職務之監護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

一第一項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聲

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解任之，由其他監護人執行職

務。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依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

定，意定監護契約之受任人為數人者，除約定為分別

執行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務。法院為監護之宣告

後，監護人共同執行職務時，須監護人全體有第一千

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一項之

情形者，法院始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聲請權人之

聲請或依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

另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如監護人中僅一人或數人

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

第一項之情形時，因尚有其他監護人可執行職務，法

院仍不得依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另行選定或改定

為監護人，爰為第一項規定，俾將法院介入意定監護

之情形適度予以限縮，以避免法院須動輒另行選定或

改定監護人，使監護人更替頻繁，浪費司法資源，且

不利監護事務之續行。又意定監護之受任人如有二人

以上者，只須其中一人聲請即可，無須共同聲請，併

為敘明。 

  三、倘意定監護契約之受任人為數人且另有約定

受任人為分別執行職務時，則須執行同一職務之監護

人全體均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零

六條之一第一項之情形，法院始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

所定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

第一項所列之人另行選定或改定全體監護人。例如：

意定監護契約約定由甲、乙二人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

護養療治事項，另由丙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財產管理

事項，倘甲有顯不適任情事，因受監護人之護養療治

事項仍得由乙繼續執行監護職務，故尚無須由法院介

入；倘甲、乙二人均有顯不適任情事，或丙有顯不適

任情事，此時護養療治事項或財產管理事項將無監護

人得以執行職務，始須由法院介入另行選定或改定全

體監護人。爰為第二項本文規定。惟於上開情形，倘

執行其他職務之監護人無不適任之情形者，亦即無第

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一

項之情形，鑑於彼等已執行監護職務相當時日，與受

監護人已建立信賴感及熟悉度，此時法院應優先選定

其為監護人。例如前開甲、乙二人均有顯不適任情

事，但丙並無顯不適任，則法院另行選定監護人時，

應優先選定丙為執行有關財產管理事項之監護人；反

  



之，如丙有顯不適任情事，而甲、乙二人並無顯不適

任，法院應優先選定甲、乙二人為執行有關養護療治

事項之監護人，俾利監護事務之續行，並可落實尊重

當事人意思自主，爰為第二項但書規定。 

  四、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

執行職務之監護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有第一千一百零六

條第一項之情形者，由於該等事由（死亡、經法院許

可辭任、有第一千零九十六條各款情形之一）較為明

確，監護人間對該情形之存否應無爭議，此際尚無聲

請法院確認之必要，爰於第三項明定由其他監護人執

行職務。此時，該執行職務之其他監護人得向戶政機

關申請監護人之變更登記，俾便監護事務之遂行，併

此敘明。 

  五、承前，倘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第一項及第

二項所定執行職務之監護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有第一千

一百零六條之一之情形者，由於該等事由（有事實足

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

情事）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監護人間對此之認定容

有爭議，此際宜由法院介入處理，爰於第四項明定法

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

解任之，由其他監護人執行職務。又法院解任監護人

後，依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準用第一千一

百十二條之二規定，由法院依職權囑託戶政機關為監

護人之變更登記，併此敘明。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七(增

訂) 

  意定監護契約已約定報酬或約定不給付報酬者，

從其約定；未約定者，監護人得請求法院按其勞力及

受監護人之資力酌定之。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受任人之報酬支付，當事人如已約

定報酬之數額，或約定毋庸給付報酬者，均屬當事人

明示約定，自應依其約定，無再請求法院酌定之必

要；當事人若未約定，參考第一千一百零四條規定，

由意定監護受任人請求法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

力酌定之，爰為本條規定。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八(增

訂) 

  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有相牴觸者，視為本人撤回前

意定監護契約。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制度施行後，可能發生當事人重複

訂立意定監護契約之情形，此時前後意定監護契約之

  



法律效果如何，宜有明確規範，爰參考第一千二百二

十條之規範意旨，明定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有相牴觸

者，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所稱「牴觸」，

係指受任人之增減或監護內容之變動，與前契約不同

者，均屬之。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九(增

訂) 

  意定監護契約約定受任人執行監護職務不受第一

千一百零一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限制者，從其約

定。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為貫徹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除監護人之產

生得由本人事先約定外，對於本人之財產管理與處分

等行為，允宜賦予本人事前之指定權限。是以，原監

護契約未特別約定受任人得否行使第一千一百零一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所列行為之權限時，固有由法院

加以斟酌是否應予許可之必要；惟倘本人於意定監護

契約已特別約定受任人代理受監護人購置、處分不動

產或得以受監護人財產為投資者，此時應優先落實當

事人意思自主原則，法院之許可權應僅於意定監護契

約未約定時始予補充，爰為本條規定，以資明確。  

  

第一千

一百十

三條之

十(增

訂) 

  意定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成年人

監護之規定。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意定監護雖具有委任契約之性質，惟其非處

理單純事務之委任，其本質上仍屬監護制度之一環。

是以，本節未規定者，應以與法定監護有關之條文予

以補充，例如：第一千一百十二條（監護人於執行監

護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

態與生活狀況）、第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二（監護登

記）、第一千一百十三條（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

規定）等，爰明定本節未規定者，準用關於成年人監

護之規定，以資明確，俾利適用。 

  三、為確保監護事務之有效遂行，監護事務之費

用應由本人負擔為原則，故意定監護費用之負擔應準

用法定監護之規定。又為遂行監護事務所生之必要費

用，無論意定監護契約為有償或無償皆應由本人之財

產支出。意定監護人關於監護事務，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處理監護事務（第一千一百十三條準用第一千

一百零三條第一項及第一千一百條之規定），附此說

明。  

  


